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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6_95_99_E5_c36_32931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令第78号 《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已经2003年5月20日部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部长 

张福森 2003年6月2日 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为依法规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提高工作水平，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国务院《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强制戒毒办法》等有关规定，结

合劳动教养戒毒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

于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

以下简称戒毒大（中）队）对因吸食、注射毒品被决定劳动

教养的人员，以及因其他罪错被决定劳动教养但兼有吸毒行

为尚未戒除毒瘾的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戒毒劳动教养人

员）的管理、治疗和教育工作。 第三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

的设置、撤销、迁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司法部备

案。戒毒大（中）队的设置、撤销、迁移，由省级司法行政

机关批准。 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集中

收容戒毒劳动教养人员。 第四条劳动教养戒毒工作所需经费

，依照财政部、司法部有关劳动教养机关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 第二章 管理 第五条戒毒劳动教养人员的入所登记，除按照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外，还应当按照

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卫生部、司法部的规定，填写戒毒劳

动教养人员《药物滥用监测调查表》。 第六条对新入所的戒

毒劳动教养人员，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



当严格检查其所带物品，防止毒品、注射器、针头等违禁物

品的流入，并进行体检，有条件的进行艾滋病检测，逐人建

立医疗档案。 第七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

应当向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宣布劳动教养戒毒的有关规定和纪

律。 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应当遵规守纪，服从管理，配合治疗

，接受教育。 第八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

根据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入所时的戒断症状和尿检结果，对其

进行分阶段管理和治疗： （一）急性脱毒期：对生理尚未脱

毒，尿检呈阳性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进行脱毒治疗，时

间14至21日。 （二）康复期：对急性戒断症状已基本消失、

尿检呈阴性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开展康复治疗，进行入所

教育，参加适度劳动，同时治疗并发症，时间2至6个月。 （

三）巩固期：对身体已经康复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进行心理

矫治，进行道德、法制、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开

展文体活动和参加习艺性劳动，控制其因精神依赖产生的复

吸欲望，时间至期满解教。 有条件的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

戒毒大（中）队可以根据不同的管理和治疗阶段设置医疗戒

护、康复教育、矫治管理等功能区域。 第九条戒毒劳动教养

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采取周密的安全防范措施，防

止发生戒毒劳动教养人员伤亡、逃跑事故。对因毒瘾发作可

能出现自伤、自残或者实施其他危险行为的戒毒劳动教养人

员，可以采取保护性措施。 第十条对处于急性脱毒期和康复

期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不予放假，不得办理所外执行和试工

、试农、试学，一般不予准假。 第十一条对巩固期的戒毒劳

动教养人员，应当从严掌握准假、放假、所外执行、试工、

试农、试学。对准假、放假归所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除严



格检查随身物品外，应当作尿检。对违反规定的戒毒劳动教

养人员，取消准假、放假资格；情节严重的，按照《劳动教

养试行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延长劳动教养期限。 第

十二条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可以与其配偶或者直系亲属会见；

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的会见室应当加设必

要的隔离设施，严防毒品和其他违禁品流入。 第十三条禁止

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以外的人员给戒毒劳

动教养人员送食品和生活用品（衣服除外）。戒毒劳动教养

人员所需日用品应当在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

队内专设的商店购买。 第十四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

大（中）队人民警察应当对戒毒劳动教养人员的宿舍、物品

进行检查，防止传递、藏匿毒品、现金、注射器、针头及其

他违禁物品。 第十五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

队不得安排戒毒劳动教养人员从事所外劳务、零杂工及其他

难以实施有效监控的劳动。 第十六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

戒毒大（中）队对检举所内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戒

毒劳动教养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对在所内吸毒、贩毒的戒

毒劳动教养人员，以及纵容、包庇或者为其提供毒品者，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查处。 第十七条戒毒劳动教养

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对处于康复期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

的生活给予适当照顾，伙食费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劳动教养人

员平均水平，保证治疗康复需要。 第三章 治疗 第十八条戒毒

劳动教养管理所根据收容规模设置戒毒医院或者卫生所。戒

毒大（中）队的脱毒、康复治疗工作可以由所在劳动教养管

理所的医院或者卫生所承担。医院或者卫生所应当配备有相

应专业知识和水平的医务人员，设置专门的戒毒病床和设备



。配置标准参照卫生部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戒毒劳动教

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对戒毒药品的购买、管理和使用

，按照卫生部《戒毒药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

十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不得使用未经国

家药政部门批准的戒毒药品，不得以劳动教养人员为对象进

行戒毒药物实验。 第二十一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

（中）队对处于急性脱毒期、康复期的戒毒劳动教养人员，

应当根据其日吸毒量、健康状况、临床反应等情况，制定脱

毒和身心康复治疗方案。轻症者一般留戒毒大（中）队治疗

，每日定时巡诊；重症者住院治疗。 第二十二条戒毒医护人

员应当全面了解和熟练处置急性脱毒期和康复期出现的各种

临床反应，根据戒毒劳动教养人员的病情确定护理等级，实

施有效治疗。 第二十三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

）队因医疗条件限制，对不能处置的危重病戒毒劳动教养人

员，应当及时转送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救治；符合条件的，可

以办理所外就医。第二十四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

（中）队应当加强对戒毒劳动教养人员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知

识教育，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艾滋病的防控水平。 第四章 

教育 第二十五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

根据戒毒劳动教养人员处于不同管理、治疗阶段的特点，制

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教学内容，保证教学时数。 第二十

六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对戒毒劳动

教养人员采取共同教育与分类教育，所内教育与家庭、社会

帮教，课堂教育与多种形式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形式。 第二十

七条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开展道德、

法制教育和分类教育，使戒毒劳动教养人员认清吸毒的危害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坚定戒除毒瘾的决心。 第二十八条戒

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可以邀请解除劳动教养

后不再复吸的典型人员介绍戒除毒瘾的经验、做法，增强戒

毒劳动教养人员戒除毒瘾的信心。 第二十九条戒毒劳动教养

管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针对戒毒劳动教养人员的不同

情况，加强个别教育，开展心理矫治工作，促使其改变吸毒

恶习，矫正其对毒品的依赖心理。 第三十条戒毒劳动教养管

理所、戒毒大（中）队应当调查了解戒毒劳动教养人员期满

解教后的情况，以掌握、评估戒毒工作的效果。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规定由司法部解释。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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